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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 

政务院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

（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政务院第一百二十六次政务会议通过，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发布）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

    由于过去革命战争在农村分散的环境中和持久的条件下进行，机关生产曾经起过它推动生产、支援战争的一定的积极

作用，并解决了当时各单位工作人员生活上的不少困难。但这种需要，自从革命战争取得了全国胜利以后，业已逐渐减

少，而机关生产的分散和盲目性，对于国家经济的集中和计划性说来，又已发生抵触，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，致使

许多国家工作人员分散精力，沉溺于机关生产之中，追逐利润，贪图享受，引起严重的贪污、浪费现象，这更成为目前全

国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最普遍而必须解决的问题。基于这些原因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现决定结束机关生

产，并规定办法如下： 

  一、所有各级人民政府、人民解放军、学校、党派、人民团体及其所属各部门、各单位所经营的工业、农业、商业、

建筑业、交通运输业等机关企业，除屯垦部队经营的农场、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为自己消费而由自己动手（不雇佣工人）

在政府划定的范围内耕作的菜园、救济机关为办救济事业和公安司法部门为改造犯人经同级政府批准 经营的生产事业及

由各级合作社系统管理的机关消费合作社（名为合作社而实际是机关商店者不在此限）以外，一律由各级人民政府（中

央、大行政区、省（市）、专区、县）组织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予以登记和清理。县因机关生产不大和系统不多，如无设

立处理机构的必要者，即可由县人民政府指定的机关统一接管，不另组织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。 

  二、各级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，以各级人民政府为主，吸收军队后勤部门及有关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组成之。委员

会受同级人民政府领导，其下设秘书处，办理机关生产的登记、分类、清理等事务。 

  各级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，在接管时得先依靠各系统（如军队、财经、党派、人民团体）组织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分

会，在其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工作。军事系统的机关生产处理工作，可分军委、大军区，省军区三级进行，并分别参加各

该级人民政府的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。 

  各单位对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问题，必须由首长亲自掌握，指定专人负责，或并选派适当人员参加各级机关生产处

理委员会或各系统的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分会，以保证清理和交接工作能够很好地完成。 

  三、一切机关生产的企业投资，不论其来源如何，不论以机关生产名义或其他名义投入任何部门或与私人合伙经营

者，其资金均应听候各级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统一处理，一律不准提取，违者定予严惩。 

  四、一切机关生产的收入，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，一律不准提取，违者定予严惩。 

  五、各级、各系统、各单位的机关生产，在未移交政府有关企业的主管部门接管以前，一律由原主管单位负责管理，

照常经营，不得松懈，不得损坏，不得抽动或转移资金、物资、设备、现金和房屋等，不得调动干部人员，违者定予严

惩。 

  六、各级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，对所管地区范围内机关生产的企业进行登记和清理完毕后，应提出处理报告，报同级

政府审查，并由同级政府指定有关企业的主管部门分别予以接管。其同级政府不能决定者，应由各该级政府转报上级政府

决定。 

  各级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，对其所管地区范围以外的机关生产的企业，可报由上级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责成各该机关

生产的企业所在地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予以登记和清理。各地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对接管别地的机关生产的企业，须做详

细报告并提出处理意见，报经上级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批准后执行。 

  各级机关生产的企业，在移交政府指定的有关企业的主管部门接管后，即可按其领导关系和企业性质，分别作为中央

的或地方的国营企业，原管理单位即不得再行过问。其管理方法和财务制度，均与国营企业同。专区一级接管的机关生产

的企业，作为省属国营企业，委托专区代管。 

  七、各级，各系统、各单位，在办理机关生产移交工作时，须由首长负责将各自机关生产的资金（包括资金来源）、

物资、设备、房屋、现金、干部和一切工作人员等全部交代清楚，不得有假借任何名义进行转移、埋伏、折扣等情事，违

者以贪污论处，负责接管部门在接收时，须派员详细清点核算，避免错误。双方交接后，应将交接清册由双方签字，层报

中央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。 

  各单位在办理交接时，须造具全部财产目录及干部人员名册各四份：一份留原企业单位，一份交当地机关生产处理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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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（工作结束时移交同级政府），一份报送原系统的上级备案，一份作为前款的双方交接清册。 

  八、大行政区、省（市）、专区、县政府于接收各机关生产的企业单位完毕后一个月内，应造具接管后各该企业的一

九五二年度利润折旧收入计划，并列入本年度预算，报请上级财政部门审核。其中除专区和县两级收入应列入省收入（乡

镇机关生产的企业，其收入仍归县管理，不列为省收入）外，其他均列为各级的财政收入。 

  九、各级人民政府、军队、学校、党派、人民团体及其 所属各部门、各单位历年积累的现金和物资（通称"小公家

务"），除军队系统统一由军委总后勤部接收交中央金库、以及投入机关企业或与私人合伙经营者照第三条规定办理外，

一律归公，并应一律造具清册，按三级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原则，分别由中央财政部、大行政区财政部、省（市）财政厅

（局）接收，作为中央的和大行政区的、省（市）的财政收入。县一级的"小公家务"其中属于乡镇财政收支部分，仍作为

乡镇财政收入，由县统筹支配。 

  接收各机关"小公家务"的具体手续，由中央财政部规定之。 

  十、各级人民政府、军队、学校、党派、人民团体及其所属各部门、各单位在交出机关生产和"小公家务"后，其原由

机关生产和“小公家务”所办的托儿所、医疗所等，均一律维持不变，并由各级财政部门统一规定其经费开支办法。由于

接收机关生产和"小公家务"，机关开支发生的困难，如人员生活补助、机关福利补助、家属救济、医药费等，由各级财政

部门统筹解决。其办法均另行通知。 

  十一、各级、各系统、各单位的机关生产，一般限于本年四月三十日以前交接完毕。 

  十二、中央、大行政区、省（市）三级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，每半月应将处理机关生产工作进行情况向政务院报告一

次，并于工作完毕后作一总结报告。 

  根据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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